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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銓敘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法制與實務講習

會」意見交流問答集 

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彰化縣政府人事處】 

專技轉任條例第 4 條有關轉任人員實際

任職 1 年內，不得擔任主管、副主管職

務之規定，有無包含代理及兼任情形？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第4條規定之立法

意旨，係考量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以下簡稱專技人員）初次轉任公

務人員，並無相關公務經歷，對於

如何處理公務尚有賴現職人員之

指導與協助，如得直接擔任主管、

副主管職務，不利於機關領導統

御，爰不宜由轉任人員代理主管、

副主管職務。 

二、至所詢兼任主管、副主管職務倘屬

法定兼職職務，轉任人員於 1年限

制期間亦不得兼任上開職務。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遴選委員會之用人機關代表有無資格限

制？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

定，遴選委員會應由用人機關代表

及機關以外之學者專家組成，其中

學者專家人數比例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3

項規定，遴選委員會之委員除學者

專家外，餘由機關首長指定本機關

現職人員擔任。 

二、為期遴選委員會達到公平、公正、

公開及專業之選才功能，切合用人

單位之需要並具彈性，前開規定並

未規範用人機關代表之資格限

制，仍宜由機關首長視該職缺業務

性質及用人需要予以指定。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倘所屬機關具有相同用人需求（如同為

土木工程職系之職缺），得否由主管機關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各機關進用專技人員，應由用

人機關組成遴選委員會辦理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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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組設遴選委員共同辦理公開遴選相關事

宜？  

 

遴選事宜。以本條項修正草案研修

初期，曾規劃由主管機關統籌辦理

公開遴選事宜（含組成遴選委員

會）；惟修法過程中，經相關主管

機關表示，各機關所需人才之資格

條件各異，建議仍宜由用人機關視

職缺資格條件需求，自行組成遴選

委員會訂定審查項目，俾遴用適合

之人員，爰採納上述意見，明定應

由用人機關組成遴選委員會進用

專技人員。 

二、至於實務上如有因機關規模太

小，或其他難以組成遴選委員會之

情事，而須由上級機關統籌辦理之

情形，建請敘明具體案情函詢本

部，俾供本部研議。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

國民之家】 

修法後，如僅具專技人員資格之非現職

醫事人員，擬轉任為公務人員，須經用

人機關遴選委員會才能進用嗎？ 

 

具專技人員資格之現職或非現職醫事

人員，如未曾依專技轉任條例轉任，並

經本部銓敘審定有案，現擬依該條例轉

任公務人員者，均須以機關有專技轉任

條例施行細則第 3條第 1項各款規定得

進用專技人員之職缺及名額，並循該條

例第 5條所定公開遴選之程序，始得進

用。 

【國立故宮博物院人事室】 

有關各機關應視職缺之工作性質，訂定

審查項目之流程，是否須提經遴選委員

會審核後，始得公告？ 

 

依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之

立法意旨，係為踐行公平、公正、公開

之選才機制，並確保公開遴選有明確之

審查標準，爰明定各機關訂定專技人員

執業經歷及實績之審查項目，須提經遴

選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再行辦理公告。

爰各機關擬進用專技人員，仍應依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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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規定之程序辦理。 

【嘉義縣議會人事室】 

曾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

並擔任主管職務之非現職公務人員，如

擬再任公職律師職務之進用程序為何？

其再任時之俸級核敘為何？又其是否仍

須受轉任人員實際任職 1 年內，不得擔

任主管、副主管職務之限制？ 

 

該員如係曾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

稱任用法）任用，並經銓敘審定合格實

授薦任第八職等後離職，所詢擬再任公

職律師職務之相關事宜，簡述如下： 

一、職務設置：以公職律師係屬新創設

職務，機關應先透過修編程序增置

公職律師職務。 

二、進用程序及俸級核敘： 

（一）該員如擬依專技轉任條例轉

任，因係屬初次依該條例轉任

者，仍應由用人機關組成遴選委

員會，辦理公開遴選相關事宜。

其俸級核敘部分，則視機關派代

職務情形，依專技轉任條例第 6

條及第 7條規定，應按其所任職

等之最低俸級起敘，並依公務人

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之

規定提敘。 

（二）該員原依任用法審定之資格，如

符合公職律師職務之任用及遴

用資格，得循非現職人員再任之

程序辦理。其俸級核敘則依俸給

法第 14條規定辦理。 

（三）前開進用方式仍須由機關視當

事人實際所具資格及用人需

要，本於權責分依前述規定辦

理。 

三、主管、副主管職務：各機關初任之

轉任人員，依專技轉任條例第 4條

規定，於實際任職 1年內，不得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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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任主管、副主管職務。至於得否考

量該員曾經依任用法銓敘審定並

擔任主管職務之經歷，而不受上開

1 年內不得擔任主管、副主管職務

之限制，涉及曾任主管職務之經歷

與擬任專技職務之經歷及是否足

夠擔當擬任之主管疑義，得否從寬

認定，尚須俟機關如遇有具體個案

情形，再供本部研議。 

【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主管機關於「（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依

當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需用名

額計算得進用專技人員名額分配清冊」

（以下簡稱分配清冊，表 3）分配該機

關暨所屬機關依比率計算得進用專技人

員名額後，日後得否再視情況重行調整

分配名額？（詳如本部 112 年 11 月 22

日部特二字第 1125639811 號書函）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規

定，主管機關有運用該細則第 3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得進用專技人員

之名額者，應計算並擬具分配清冊

函報本部備查；主管機關依同細則

第 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審核同意

增核得進用專技人員之名額時，亦

應將增核情形函報本部備查。同細

則第 5 條第 2 款規定，該細則第 3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名額

之進用期間，自本部函復主管機關

之日起，至考選部公告次年同項考

試任用計畫需用名額之日止。 

二、準此，於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2 款規定得進用專技人員之

期間內，業經本部備查有案之分配

清冊（表 3）及「（主管機關）依當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需

用名額審核同意增核得進用專技

人員清冊」（以下簡稱增核清冊，

表 4）內容均得再修正；惟仍應依

規定將修正情形函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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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後，始得依修正後之分配清冊及增

核清冊進用專技人員。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主管機關依「（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依

當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需用名

額計算得進用專技人員名額及因業務需

要增核名額總表」（以下簡稱進用名額總

表，表 2）計算所得進用專技人員總數

後，須否立即全數分配各該主管機關暨

所屬機關？ 

 

各主管機關可視實際情況彈性分配名

額，如初次分配時並未全數分配完竣，

於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2 款

規定得進用專技人員之期間內，仍得於

進用名額總表（表 2）所列各類科得進

用專技人員之數額內再行分配；惟仍應

依該細則第 4條規定，將修正分配情形

函報本部備查後，始得依修正後之分配

清冊進用專技人員。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分配清冊（表 3）所列機關名稱欄位是

否必須逐一載明，抑或可以「地政局暨

所屬機關」等方式概括敘明？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規

定，主管機關應擬具分配清冊報請

本部備查之用意，係為利本部辦理

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之銓敘審

定時有所依據，亦使主管機關便於

控管專技人員進用之名額，爰仍宜

逐一載明各機關分配之名額。 

二、至主管機關於實務執行時，如遇有

其他困難或建議，建請敘明具體案

情來函洽詢，俾供本部研議。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倘按比率進用之名額尚未分配完竣，主

管機關得否另依實際情形審核同意機關

增核進用專技人員？ 

 

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得進用專技人員之職

缺及名額，係依個別情形分別計算，並

無進用順序之限制。因此，倘按比率進

用之名額尚未分配完竣，主管機關仍得

於可進用增核名額上限內，審核同意所

屬各機關進用增核名額；惟主管機關仍

須依專技轉任條例第 3條第 1 項第 3款

規定，審核各機關是否符合同條第 2 項

所定因業務需要等要件，始得同意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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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單位及內容 本部回應 

得進用專技人員之名額。 

【交通部公路局雲嘉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遴聘委員具結確無專技轉任條例施行細

則第 7 條第 2 項應予除名之切結書，是

否可由本部提供範本給各機關使用？ 

 

一、查本部前為建置學者專家人才庫

系統函請相關團體、學校及機關提

供學者專家推薦名單時，即請受推

薦者填具納入該系統之意願表，併

同具結其確無專技轉任條例施行

細則第 7條第 2項所定應予除名之

情形，始符合推薦資格。 

二、是以，日後各機關擬逐案請遴聘委

員具結時，得參考前開意願表之說

明內容，自行擬具以供當事人填寫

確認。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建議本部與主管各該專業法規執業資格

規定之法規主管機關，調查具有轉任意

願之專技人員並建立人才資料庫，方便

供地方政府參考遴用相關專技人員。 

 

一、依專技轉任條例暨其施行細則之

規定，各機關進用專技人員，應由

用人機關組成遴選委員會，訂定專

技人員執業經歷及實績之審查項

目等事項辦理公告。 

二、考量各機關所需人才之資格條件

不同，且事涉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尚不宜由本部建立人才資料庫媒

合平臺。各機關如確有進用專技人

員之需求，得於遴選委員會訂定並

公告徵才條件及審查項目時，逕洽

各職業公會團體轉知所屬會員知

悉，以廣為宣傳，俾利用人機關取

才。 
 


